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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第 145 期外塭(四)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 

一、重劃地區及範圍 

本自辦重劃區座落於台南市安南區，範圍包括台南市外塭段及州北段之部份

土地，總面積約 105,729.50 平方公尺，範圍四至如下： 

東：以外塭段 639、897 地號為界 

西：以州北段 349 地號及 AN13-16-5M 道路邊界線為界 

南：以外塭段 639 地號及州北段 1349 地號為界 

北：以州北段 AN13-14-10M 及外塭段 AN13-17-10M 道路邊界線為界。 

二、法令依據 

1、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八條規定辦理。 

2、都市計畫發佈日期及文號：本重劃區屬於「變更台南市安南區都市計畫(細
部計畫)通盤檢討案」，其發佈實施文號為 102 年 10 月 17 日府都綜字第

1020915623B 號公告發佈實施，發布實施日期為 102 年 10 月 21 日。 

3、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5 年 3 月 7 日南市農森字第 1050224933
號函查告目前無珍貴樹木(如附件 1)，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105 年 3
月 7 日南市文資處第 1050223361 號函查告非指定或列管之古蹟、遺址及

文化景觀(如附件 2)，檢附公文影本 1 份。 

4、本重劃區非屬地質敏感區，檢附公文影本 1 份(如附件 3) 

5、本重劃區實施範圍業經臺南市政府 103 年 12 月 15 日府地劃字第

1031153418 號函核定在案。(詳附件 12) 

三、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益 

1、都市計劃沿革: 本重劃區屬細部計畫範圍包括「變更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

畫」案內第三期發展區（五塊寮、三塊厝）及「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

盤檢討」案內由「農漁區變更為低密度住宅區」之第四期發展區（五塊寮、
外塭、中洲寮、新宅、三塊厝）等地區，其中屬第四期發展區部分，於細

部計畫規定「基於社會公平、社會成本內部化原則，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

用地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」。 

2、重劃區辦理原因及特殊情形:依主要計畫規定「第四期發展區」以市地重劃

方式開發，由民間自行籌辦市地重劃，其公共設施藉重劃業務取得、闢建。

為鼓勵全區整體開發，降低開發負擔，將以容積獎勵一次辦理市地重劃之
開發案，以反映全區開發增加成本，獎勵地區部分如經分期分區開發，剩

餘地區即未予適用。 

3、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數量: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3.71 公頃，預計
可節省 1,556,168,943 元之公共設施用地徵收費及 215,870,000 元之工程建

設費用。(註：政府徵購公共設施用地費用係依 105 年度土地公告現值之平均值計算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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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、容納人數及預估土地增值幅度:本重劃區總面積約
10.57 公頃，經由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後，提供住宅區面積 6.87 公頃，約可
容納 1904 人的計畫人口(註：計畫人口係以每公頃 200 人之居住密度計算)，預估
土地增值幅度約 103%。 

5、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年期:藉由重劃開闢可帶來重劃區內公
園、綠地等公共設施供居民休閒活動，且改善排水設施、開闢及拓寬既有
道路亦可與鄰近社區相互連接，預計可縮短 5 年開發期程。 

6、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地形圖 1 份(如附件 4)。 

四、重劃區公、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數 

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數 面積(平方公尺) 備註 

公有 2 6,984.63  

私有 281 98,680.58  

未登記地 - 64.29  

總計 283 105,729.50  
（註：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份圖面面積，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） 

五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

1、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為 47%，超過 45%，經徵得過半
數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同意人數及土地面積如下表，符合平均地權條
例第 60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。 

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數 私有土地面積 
總

人

數 

同意人數 未同意人數 總面積

(㎡) 

同意面積(㎡) 未同意面積(㎡) 

人數 ％ 人數 ％ 面積 ％ 面積 ％ 

276 142 51.45 134 48.55 98,440.30 58,153.28 59.07 40,287.02 40.93 
公有土地面積：6,984.63 ㎡ 可抵充之公有地面積：1,427.72 ㎡ 

備註： 

1.依上表列入計算同意之人數與面積，係剔除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
辦法」第26條規定中未達最小建築面積，不計入同意及不同意人數、面積比例者。
其中私有土地所有權人281人，依規定不計入之土地所有權人5人，故列入計算人數
276人。私有土地面積98,680.58㎡，依規定不計入之面積240.28㎡，故列入計算之面
積為98,440.30㎡。 

2.依「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」第三條規定，正面路寬7公尺以下之住宅區最小寬度為
3公尺、最小深度為12公尺，本重劃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第二點住宅區之最小
建築基地面寬不得低於6公尺，故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面積為72㎡(6*12=72)。 

2、座談會辦理情形: 

本重劃區於 104 年 3 月 31 日假臺南市安南區安昌街 130 號(塭南里活動中心)
召開本重劃區座談會，計有 44 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。會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
建議事項（詳如附件 5 座談會會議記錄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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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

本重劃內重劃前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土地，面積共計為 1,427.72
平方公尺，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抵充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

地，檢附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及抵充土地清冊(詳附件 6、7)。 

七、土地總面積 

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6,984.63 平方公尺，私有土地面積共計 98,680.58
平方公尺及概估未登記土地面積約 64.29 平方公尺，合計 105,729.5 平方公尺。 

八、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

1、列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計有：道路用地，面積 21,749.37 平

方公尺；公兒用地，面積 13,023.88 平方公尺；綠地，面積 180.09 平方公

尺；廣停用地，面積 2,100.55 平方公尺，合計 37,053.89 平方公尺。 

2、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＝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－

抵充之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。 

3、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: 

＝(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

面積)／(重劃區總面積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面

積)×100% 

34.16%＝(37,053.89-1,427.72)／(105,729.5-1,427.72)×100% 

九、預估費用負擔 

1、本重劃區工程費用、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如下表。 

項目 金額(萬元) 說明 備註 

工

程

費 

壹、直接工作費 
(佔總工程費 91.71%) 

               

回填植栽土 
(佔總工程費 0.39%) 

79 

1. 單價以每立方 149 元 

             

一、各項工程費

用以經工

程主管機

關核定金

額為準。 

二、各分項費用

得依實際

情形酌予

調整並互

相勻支。 

  

2. 為利公兒及綠地植栽存活率，以公兒及綠地面積

合計 13,203.97 ㎡，回填 0.4m 計算，共計回填植

栽土 5,281.58ｍ³。 

3. 5,281.58(ｍ³)*149(元/ｍ³)≒79(萬元)。 

整地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1.54%) 

310 

1. 單價以 45 元/㎡估計。 

2. 前述單價已含障礙物處理、施工機具與人員所需

之全部工程費用。 

3.68,675.21 ㎡ (整地面積)*45(元/㎡)≒310(萬元)。 

道路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21.58%) 

4,350 

1. 單價以 2,000 元/㎡估計。 

2. 前述單價已含側溝、整地、人行道、分隔道及其

他附屬設備等所需之全部工程費用。 

3. 21,749.37 ㎡(道路面積)*2,000(元/㎡)≒4,350(萬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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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金額(萬元) 說明 備註 

雨水下水道工程   
(佔總工程費 13.64%) 2,749 

1. 單價以 260 萬元/公頃估計。 

2. 包含重劃區內雨水下水道系統全部工程費用、滯

洪費用、臨時排水設施等相關費用。 

3. 10.57295(公頃) (重劃區面積)*260(萬元/公頃)≒2,749(萬

元)。 

污水下水道工程   
(佔總工程費 13.11%) 2,643 

1. 單價以 250 萬元/公頃估算。(明挖) 

2. 前述單價係以重劃區每公頃約設施之污水下水道

系統全部工程費用。 

3. 10.57295(公頃) (重劃區面積)*250(萬元/公頃)≒2,643(萬

元)。 

共同管道 
(佔總工程費 5.53%) 
 
 
 
 

1,114 

1. 單價以 2.5 萬元/m 計。 

一、各項工程費

用以經工

程主管機

關核定金

額為準。 
二、各分項費用

得依實際

情形酌予

調整並互

相勻支。 

2. 預計施作重劃範圍內道路達 10m 以上計畫道路

共計 1,330m。 

2.5×1,337≒3,342.5 萬元。 

3. 重劃會負擔 1/3 為 1,114 萬元。 

註：本重劃區 AN13-14-10M 計畫道路及 AN13-17-10M、
AN06-1-15M 計畫道路部分位於重劃區範圍內道路不足 10M，
因此不予編列共同管道費用。 

嘉南農田水利會經

管安定分線施作工

程 
(佔總工程費 3.39%) 

684 

1. 單價以 1.5 萬元/m 計。 

2. 工程以現有渠道植筋加蓋方式施作，預計施作工

程達 456m。 

3. 456(m)×1.5(萬/m)=684(萬元) 

路燈開關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1.96%) 

395 

1. 單價以 45,000 元/座計。(以每 30M 設置一座 LED
路燈概算) 

2. 前述單價已含路燈及路燈開關設備、線路、燈具、

燈桿、控埋管線、施工機具與人員所需之全部工

程費用。 

3. 2,634m(道路長度)/30*45,000(元/座)≒395(萬元)。 

號誌、標誌、標線

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5.36%) 

1,080 

1. 14 處三色(紅、黃、綠)號誌燈、及電源開關箱基

座安裝等，計 930 萬元。 

2. 交通工程（含標線、標誌、管線埋設、號誌、路

名指示牌面及電源開關箱基座安裝等）工程費

150 萬元。 

3. 總計 1080 萬元。 

公(兒)用地開闢工

程 
(佔總工程費 9.69%) 

1,954 
1. 單價以 1,500 元/㎡估計。 

2. 13,023.88(㎡)*1,500(元/㎡)≒1,954(萬元)。 

廣停用地開闢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0.83%) 168 

1. 單價以 800 元/㎡估計。 

2. 2,100.55(㎡)*800(元/㎡)≒168(萬元)。 

綠地開闢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0.02%) 5 

1. 單價以 280 元/㎡計。 

2. 180.09(㎡)*280(元/㎡)≒5(萬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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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金額(萬元) 說明 備註 

小計 15,531   

電力管線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6.31%) 1,272 

本項費用以事業機構開具之繳納收據為準。 
管線單位費用

不得與各分項

費用勻支 

電信管線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3.11%) 626 

自來水管線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4.21%) 848 

其他管線工程 
(佔總工程費 1.05%) 211 

小計 2,957   

貳、亮麗晴空懸浮微

粒削減管制作業費 
(佔總工程費 2.24%) 

446 
依直接工作費 3%計價。 

14,867 萬*3%≒446 萬元。 

一、各項工程

費用以經

工程主管

機關核定

金額為

準。 
二、各分項費

用得依實

際情形酌

予調整並

互相勻

支。 
  
  

  

參、工程保險費  
(佔總工程費 0.37%) 74 

依直接工作費 0.5%計價。 

14,867 萬*0.5%≒74 萬元。 

肆、委託規劃設計

及監造費 
(佔總工程費 5.76%) 

1,150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標準計算，規劃設計費計約 648
萬元，監造費計約 502 萬元，共計 1,150 萬元 

合計 20,158   

重
劃
業
務
費 

土地改良物拆遷補

償費 
(含自動拆遷獎勵金) 

10,252 由理事會查定，並提交會員大會決議 

重劃作業費 1,001 詳重劃作業費概估表。 

小計 11,253  

貸款利息 1,652 

1. 因重劃各項費用為逐次編列攤提，故以「五大銀

行平均基準利率」乘以二分之一重劃年期為貸款

利息計息基準。 

 
2. 故本案貸款利息為:1,652 萬元

((20158+10252+1,001)*2.63%(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

率)/2*4(預估重劃所需年期)≒1,652(萬元) 

合計 33,063    

 



6 
 

2、本重劃區作業費概估如下表。 

項目 單位 單價(元) 合計(元) 

一、人事費用    

(一)技術員*1 36(月) 45,000 1,620,000 

(二)助理*2 36(月) 60,000 2,160,000 

小計   3,780,000 

二、事務費用    

(一)郵電費 36(月) 20,000 720,000 

(二)文具、紙張、印刷 36(月) 15,000 540,000 

(三)加班、誤餐費 36(月) 30,000 1,080,000 

(四)房租費用 36(月) 20,000 720,000 

(五)水電費 36(月) 5,000 180,000 

小計   3,240,000 

三、測量定樁費用    

(一)地形測量及樁位檢測    

1.邊界分割 5 筆 400 2,000 

2.範圍鑑界 150 筆 2,000 300,000 

3.重劃後各宗地測量控制點及放樣 1 式 1,000,000 1,000,000 

4.各宗地地界樁埋設及檢測 150 筆 200 30,000 

(二)重劃區中心樁範圍界樁測量埋設 60 支 3,500 210,000 

小計   1,542,000 

四、地上物查估 10.57(公頃) 70,000 739,900 

五、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10.57(公頃) 60,000 634,200 

六、設備費 3 式 24,000 72,000 

總計   10,008,100 

 

3、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率 

=(工程費總額＋重劃費總額＋貸款利息總額)/ 重劃後平均地價×(重劃區總面積－重劃

前原公有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) 

12.84%＝(201,580,000+112,530,000+16,520,000)/ (24,680*104,301.78)*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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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24,680 元，係參考內政部不動產

交易實價查詢服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交易價格，檢附參考物件資料 1 份

(含交易日期、價格、交易型態及位置圖)(詳如附件 8)。 

十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計 

重劃總平均負擔比率＝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＋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

47.00％＝34.16％＋12.84％ 

十一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

1、臨安和路兩側合法建物：以不計扣重劃負擔依原位置及原面積發還為原

則，但涉及影響重劃工程施工時，由重劃會和土地所有權人另行協商之。 

備註：合法建物定義：1.持有使用執照者，2.建築管理條例實施以前已存在之建物。 

2、臨安和路兩側現有建物部分（扣除合法建物）：以不計扣費用負擔原則計

算重劃後土地發還面積，但涉及影響重劃工程施工時，由重劃會和土地所

有權人另行協商之。有關安和路兩側現有建物位置略圖如附件 9 所示。 

3、上述臨安和路兩側建物需於重劃計畫書核定日之前己存在，才能適用負擔

減輕之原則。 

十二、財務計畫 

1、重劃負擔總費用: 約 330,630,000 元。 

2、財源籌措方式: 擬由王富民、張嘉倫、張嘉倩、張嘉紋、張瀞文、張閔芳、

王國祥、謝福吉及吳麗琴籌資支應。 

3、償還計畫: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或

繳納差額地價償還。 

4、現金流量分析: 

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理預定進度、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收入，預估本重

劃區各年度現金流量，詳如下表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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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表一)現金流量分析表 

        年度 

項目(萬元) 
109 年 110 年 111 年 112 年 113 年 114 年 

現金流入 0 0 0 0 0 33,063 

收取差額地價或出售抵

費地價款 
0 0 0 0 0 33,063 

現金流出 200 200 10,000 10,000 11,011 0 

工程費 0 0 5,000 5,000 10,158 0 

重劃費用 200 200 5,000 5,000 853 0 

淨現金流量 (200) (200) (10,000) (10,000) (11,011) 33,063 

減：利息費用 5 11 274 536 826 0 

淨現金流量(扣減利息) (205) (211) (10,274) (10,536) (11,837) 33,063 

前期現金餘額 0 0 0 0 0 0 

自行籌措調度資金 5 11 274 536 826 0 

加：本期貸款金額 200 200 10,000 10,000 11,011 0 

減：本期償還金額 0 0 0 0 0 33,063 

累計貸款餘額 200 400 10,400 20,400 31,411 0 

本期現金餘額 0 0 0 0 0 0 

註：1.當期淨值以當年度總收入減去總支出，負值以括號表示。 

2.每年貸款金額依實際發生金額為準，總貸款金額為每年累進金額。 

5、貸款總金額：330,630,000 元，貸款起迄日期：109 年 1 月 1 日至 113 年 12
月 31 日。 

6、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 13,392.43 平方公尺，重劃後預估地價每

平方公尺 24,680 元，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33,063 萬元，扣除重

劃負擔總費用 33,063 萬元，預估盈餘 0 元，財務尚屬可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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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 

本重劃預定工作進度表(詳附件 10)。自民國 102 年 10 月開始至 114 年 2 月

止。 

十四、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

詳如附件 11。 

十五、附件 

1、無珍貴樹木函告文 

2、無指定或列管之古蹟、遺址及文化景觀函告文 

3、非屬地質敏感區函告文 

4、土地使用地形圖 

5、座談會會議記錄 

6、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

7、抵充土地公文及抵充土地清冊 

8、不動產交易參考物件資料 

9、安和路兩側建物負擔減輕示意圖 

10、預定工作進度表 

11、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

12、核准重劃範圍及成立籌備會文 

13、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率 
 




